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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 

二、 目的：根據學生學習需要提高教學效果達成教學目標。 

三、 教科用書選用： 

(一) 各科及各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開教科用書選用會議，選用教科用書。 

(二) 教科用書選用應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為之。 

(三) 新採、換用教科用書之選用應附教科用書評選單；教科用書為稀有類科用書者，選

用應附採用報告單(如附件一、二)。 

(四) 各科及各學科選用之教科用書須提請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採購： 

(一) 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教科用書，採購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二) 採購單位應負責訂定採購契約，契約中應訂定由廠商負責辦理教科用書之整理、發

放、換退、耗損、運送及弱勢扶助等事項。 

五、 其他： 

(一) 教科用書收費以採購決標後之書價，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

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收取代辦書籍費事宜。 

(二) 除依法規審定及編定之教科用書外，學校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或領域、

群科、學程、科目屬性，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教材，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者，

應尊重個別學生需求購買。 

(三) 學生於註冊時已備有同版本教科用書者，准予免購。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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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大湖農工        學年第     學期選書評分表 

學科目標： 

評選項目 

第一版本 第二版本 

    書   名 書 局 書   名 書 局 

    

專業 

程度 

15

分 

說明 
  

給分   

學科

目標

達成 

15

分 

說明 
  

給分   

錯 

誤 

率 

15

分 

說明 
  

給分   

掌握

考試

趨勢 

20

分 

說明 
  

給分   

符合

時代

需求 

10

分 

說明 
  

給分   

符合

學生

程度 

15

分 

說明 
  

給分   

印刷 

編排 

10

分 

說明 
  

給分   

 

說明： 一、如有更新書籍，務必填寫本表。 

       二、本表填寫方式為一書一表。 

       三、各科教學研究會審查通過後，交教學組彙整後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定。 

 

  評審教師簽名： 

 

 



附件二  稀有類科教科用書採用報告單 

﹙教科書無兩種審定版本、執照逾期、自編教材（免購）之教科用書，均須填報﹚ 

 

學科名稱 擬採用書籍名稱 說               明 

 

 

 

 

  

 

 

 

 

 

  

 

 

 

 

  

 

 

 

 

  

 

 

 

 

 

  

 

 

 

 

 

  

﹙除本表外，上列書籍另須填入書單中﹚ 

學科召集人︰  

 
 


